
第   號公告 

 

聯合國制裁條例 （第 537章） 

 
本人依據行政長官轉授的權力，現根據《聯合國制裁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

國）規例》（第 537章，附屬法例 AE）第 31條，將下述的人及實體分別指明
為有關人士及有關實體。這份名單取代所有早前根據上述規例第 31 條指明及
刊憲的名單。 
 
 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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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人士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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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實體名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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